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公司總公司分支機構登錄作業須知」

壹、適用對象為總經理以外之經理人（於期貨信託事業含括業務部門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及主管人員。

貳、新設作業程序：

一、總公司分支機構向本會申請新設登記：

（一）申請公文乙份並檢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業許可證照影本乙份及經（兼）營期貨業業務許可函文影本乙份。

（二）本會辦理總公司分支機構新設登記。

二、會員公司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經理人、主管職務登記：

（一）檢附文件：

１．檢附「期貨業  經理人/主管 登記、異動申請表」乙份。

２．公司出具已執行票據信用查詢及核驗身分證之聲明書乙份。

３．總公司經理人出具由本會核發資格審查證明文件影本乙份，分公司經理人出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換發後許可證照影本乙份。

４．應具期貨業務員資格之經理人或主管，應先辦理業務員登錄。

５．法令遵循主管應檢附董事會議事錄。
（二）本會辦理職務登記。

參、變更作業程序：

一、變更事項為總公司分支機構名稱、營業地址者：

（一）申請公文乙份。

（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業許可證照影本乙份及經（兼）營期貨業業務許可函文影本乙份。

二、變更事項為經理人（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變更登記：

（一）「期貨業  經理人/主管 登記、異動申請表」乙份。

（二）公司出具已執行票據信用查詢及核驗身分證之聲明書乙份。

（三）總公司經理人出具由本會核發資格審查證明文件影本乙份，分公司經理人出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換發後許可證照影本乙份。

（四）應具期貨業務員資格之經理人，應先辦理業務員登錄。

三、變更事項為主管（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變更登記）：

（一）「期貨業  經理人/主管 登記、異動申請表」乙份。

（二）公司出具已執行票據信用查詢及核驗身分證之聲明書乙份。

（三）應具期貨業務員資格之主管人員，應先辦理業務員登錄。

（四）法令遵循主管應檢附董事會議事錄。
四、本會辦理變更登記。

肆、停業作業程序：

一、總公司分支機構因故停業，請檢附：

（一）申請公文乙份。

（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函文影本乙份。

二、總公司經理人、總公司分支機構之主管人員應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註銷登記，並列印「期貨業  經理人/主管 登記、異動申請表」寄（送）至本會辦理註銷事宜。

伍、終止營業作業程序：

一、總公司分支機構因故終止營業，請檢附：

（一）申請公文乙份。

（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函文影本乙份。

二、經理人、主管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註銷登記，並列印「期貨業  經理人/主管 登記、異動申請表」寄（送）至本會辦理註銷事宜。
陸、附註（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之經理人及主管配置說明）：

一、專營期貨商：

（一）總公司應配置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資格條件之經理人，並應就受託買賣業務（期貨經紀業務）、自行買賣業務（期貨自營業務）及結算交割業務（期貨商本身為結算會員）各配置經理人一名，且該經理人應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

（二）分支機構應配置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經理人資格條件之經理人。

（三）前二款經理人，除有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四條第四項規定之情事外，應為專任。
二、兼營期貨商：

（一）總公司應配置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資格條件之經理人，另總公司依期貨商設置標準第二十六條規定設立專責辦理期貨業務之獨立部門，應就受託買賣業務（期貨經紀業務）、自行買賣業務（期貨自營業務）及結算交割業務（期貨商本身為結算會員）各配置經理人或主管一名，且該經理人或主管應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惟如僅就前揭受託買賣、自行買賣及結算交割等業務各配置主管者，並應配置經理人一名，以督導各該主管，且該經理人亦須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

（二）分支機構應配置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資格條件且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之經理人，如未配置符合前揭規定之經理人，則應配置具期貨業務員資格之主管。

（三）前二款經理人，除有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情事外，應為專任。另兼營期貨業務之受託買賣主管，得由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之證券商受託買賣主管兼任；兼營期貨業務之自行買賣主管，得由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之證券商自行買賣主管兼任。

三、期貨交易輔助人：

（一）總公司應配置經理人一名，得由證券部門經理人兼任，毋須具備期貨商經理人及期貨業務員資格條件。

（二）總分支機構應配置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之主管，如已配置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之經理人負責管理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專責部門者，則毋須另行配置主管。

（三）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受託買賣經理人、主管得由具期貨業務員資格之證券商受託買賣經理人、主管或業務員兼任，並得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接受客戶證券買賣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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